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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法院於2009年4月修正我國「地方制度法」第7條，賦予縣市合併、改制之法源，同年6月計有7件合併改制案送交行政院審核，行政院於同年6月29日審查完成，7月2日經行政院第3150次院會通過臺北縣單獨改制直轄市，台中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等合併改制直轄市，並於2010年12月25日完成前述四個直轄市的改制；自此，臺灣地方自治史上，進入所謂「五都」的時代。縣市改制為直轄市後，所涉及的制度變革與相關業務功能調整之議題甚多，其中關於原非直轄市之縣市，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改制為直轄市後，其原鄉鎮市自治團體亦將改制為市政府派出機關，並更名為區。本研究旨在探討五都新制實施初期，對於直轄市區公所之角色功能的相關議題，藉由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等多元研究方法蒐集各類資料；本研究係屬探索性研究，論文內容以問卷調查之結果分析為主，調查對象為現任直轄市之145位區長，回收問卷119份，回收率達82.07％，且均為有效問卷。本研究初步發現：（1）目前直轄市之區長，在區業務功能調整方面，最關心市政府能否將清潔隊的指揮管理權下授；（2）多數區長認為目前區公所的課室業務功能，尚能滿足區內民眾需求；（3）多數區長認為目前區長職務列等偏低，未來應可適度提高；（4）多數區長認為未來區的行政區劃，最需考量的是都會及非都會的地域差異；（5）多數區長對於直轄市區公所體制採取一市二制或可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的兩種作法，均傾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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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立法院於2009年4月修正我國「地方制度法」第7條，賦予縣市合併、改制之法源，同年6月計有7件合併改制案送交行政院審核，行政院於同年6月29日審查完成，7月2日經行政院第3150次院會通過臺北縣單獨改制直轄市，台中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等合併改制直轄市，並於2010年12月25日完成前述四個直轄市的改制；自此，臺灣地方自治史上，進入所謂「五都」的時代。

縣市改制為直轄市前後，所涉及的制度變革與相關業務功能調整之議題甚多，其中關於原非直轄市之縣市，根據地方制度法之規定，改制為直轄市後，其原鄉鎮市自治團體亦將改制為市政府派出機關，並更名為區。此一制度變革，引發許多關於區公所角色功能的重新討論。論者有謂，鄉鎮市自治團體改制為市政府派出機關，將使區公所與區內公民逐漸疏離，區公所業務和職權過於精簡，無法滿足區民之服務需求；亦有區長表達，沒有自治財源的區公所，功能萎縮大半；論者亦謂，區長職務列等偏低，無法有效整合區內防救災等業務；甚至有學者提出「一市兩制」的看法，認為非都會的鄉鎮不適合採用派出機關之區級機關體制，且應重新考慮恢復其鄉鎮自治制度。

為了探討改制縣市之鄉鎮市，從地方自治團體到市府派出機關的制度變革實況，本研究將藉由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等多元研究方法蒐集各類資料，探討五都新制實施初期，直轄市區公所之角色功能的相關議題。本研究係屬探索性研究，論文內容以問卷調查之結果分析為主，調查對象為現任直轄市之145位區長，主要探討議題包括：區公所業務功能轉變、區公所人事編制，以及區之組織定位與行政區劃問題。
貳、五都新制的區

五都新制實施至今，還不到半年，許多有關區公所業務功能轉變還在磨合期，至於區級組織定位及其行政區重新調整的問題，則似乎仍存在許多考量和變數；相對的，目前五個直轄市的區公所數量和人口統計，以及區公所實際的組織編制，是比較能夠被清楚描繪的。

五個直轄市，區公所數量共計有145個，其中有37個是本次改制前即為區級機關，108個是改制後由原鄉鎮市公所改制為區公所。截至2011年3-4月的統計，五個直轄市的總人口數達13,826,485人，占全國總人口數23,165,878人的59.68％。除了臺北市各區人口數的差距較小外，其他四個直轄市目前區的人口數差距甚大，以新北市為例，最大區板橋的人口數為554,165人，平溪則僅有5,275人；再者，高雄市的茂林，人口規模僅1,853人，是目前人口數全國最少的區。詳細統計，詳見表1所示。
表1：五個直轄市的區公所數量和人口統計表
	直轄市
	區
數量
	總人口數
	最大區
人口數
	最小區
人口數
	備 註

	臺北市
	12
	2,627,677
	大安區
312,378
	南港區
114,393
	人口統計截至日：2011年3月。
現行12個行政區，係於1990年3月12日調整。
1967年改制為直轄市。

	新北市
	29
	3,900,199
	板橋區
554,165
	平溪區
5,275
	人口統計截至日：2011年4月。
原臺北縣有15個鄉、4個鎮、10個市。


	臺中市
	29
	2,652,435
	北屯區
248,227
	和平區
10,701
	人口統計截至日：2011年4月。
臺中縣市合併升格前，臺中市有8個區，臺中縣有13個鄉、5個鎮、3個市。

	臺南市
	37
	1,873,193
	永康區
217,750
	龍崎區
4,384
	人口統計截止日：2011年4月。
臺南縣市合併升格前，臺南市有6個區，臺南縣有22個鄉、7個鎮、2個市。

	高雄市
	38
	2,772,981
	三民區
353,069
	茂林區
1,853
	人口統計截止日：2011年4月。
高雄縣市合併升格前，高雄市有11個區，高雄縣有23個鄉、3個鎮、1個市。
原高雄市於1979年改制直轄市。

	小計
	145
	13,826,485
	
	
	截至2011年3月統計，全國總人口數為23,165,878人。
五個直轄市人口數，占全國總人口數的59.68％。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及各直轄市政府人口統計資料。

再者，有關區公所的組織編制，五個直轄市政府是根據「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及各直轄市之市政府組織規程進行編組，目前除了臺北市12個區公所的組織編制是採一致化，其他四個直轄市的區公所則依區的業務需要，編組不同業務課、室，且課、市數量不一，例如新北市最大區板橋計有11個課、室，高雄市最小區茂林只有6個課、室。各直轄市最大區和最小區的課、市組織編制，詳見表2所列。
表2：五個直轄市的區公所組織編制概況表
	直轄市
	區公所組織編制（僅列最大區和最小區）

	臺北市
	12個行政區區公所組織編制目前採一致化，均設置民政課、社會課、經建課、兵役課、人文課、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計9個課、室。

	新北市
	板橋區：設置民政課、役政災防課、社會課、工務課、經建課、養護工程課、人文課、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計11個課、室。
平溪區：設置民政災防課、社會人文課、工務課、經建課、秘書室、會計室，計6個課、室；另編制人事管理員。

	臺中市
	北屯區：設置民政課、社建課、兵役課、行政室、會計室、人事室，計6個課、室。
和平區：民政課、社會課、工地管理課、農業建設課、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計8個課、室。

	臺南市
	永康區：民政課、社會課、工務課、經建課、人文課、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計9個課、室。
龍崎區：民政課、農經課、社政課、建設課、人事室、會計室，計6個課、室。

	高雄市
	三民區：民政課、社會課、經建課、兵役課、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計8個課、室。
茂林區：民政課、經建課、觀光課、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計6個課、室。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直轄市區公所網頁。
參、何去何從的區

有關區級機關的定位與功能議題，早在過去地方制度法制定，以及地制法通過後的歷次修正過程中，屢屢成為討論的議題，稍早時期，這些討論是因應鄉鎮市選舉「黑金」充斥、社經環境變遷、鄉鎮市公所功能退化等問題，而有鄉鎮市級地方自治退場，鄉鎮市長改由「官派」的討論與研議（呂育誠，2003；羅際芳，2003、2004；仉桂美，2007；黃于修、陳素修，2009）。
再者，陳陽德於1999年針對臺中縣、市民眾，對鄉鎮市與區級政府政治態度所做的一項實證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居住於鄉鎮的民眾明顯較居住於市的民眾更為認同其所居住的行政區；鄉鎮市的首長明顯較市級政府下各區的區長為民眾所熟悉；鄉鎮市民眾的政治效能感略高於各區民眾；兩者均認同基層選舉對培育政治菁英有所助益；至於公共服務品質與行政之效能，兩者之差異極微（陳陽德，1999：116）。呂育誠（2001）則認為，從制度面來看，直轄市的區公所是市政府業務的執行單位，從功能面來看，區公所必須能夠滿足市民的需求；然而，在角色上，區公所將在「市長的區公所」與「市民的區公所」兩者間兩相為難，在地位上，區公所將面臨「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兩難。

在五都改制前後，對於區公所業務調整上，陳朝建（2011）指出，原鄉鎮市的權利義務、資產負債等轉由直轄市政府概括承受之後，原鄉鎮市公所改為直轄市政府的派出機關，單就區公所之業務調整，也是隱藏不少問題，新的區政業務只能「從做中學」並不斷調整。而在稍早之前，陳朝建（2010）對於有論者提出「一市兩制」（直轄市內的區，部分可以實施地方自治，但部分維持官派體制）的主張，則建議得在地方制度法中增訂可以由各直轄市以自治條例自行決定是否實施「一市兩制」之相關規定，以符合「因地制宜」的地方自治精神。陳愛娥（2009）在討論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之議題時，認為即使合併改制的目標是主管部所期待的，藉由合併、擴大規模後可以發揮帶動區域發展的目標，其亦應考量地方住民之直接參政權和地方自治所追求之目標，因而建議實施區自治，即實施區長及區民代表的自治選舉。再者，因應未來新直轄市境內的行政區域調整，黃建銘（2010）從民主治理的觀點進行論述，認為區的行政區劃過程中，必須強化文官對民主治理價值的體認、透過政策行銷提振公民參與意願、擴大公民參與途徑，以及突破政策慣性等多元角度思考並研擬策略。

藉由前述文獻的探討，對於五都改制後，區級機關的的定位與功能等相關議題及其討論，有了初步的瞭解，但為了問卷調查的構面和題項能夠更貼實況，本研究於2010年9～12月期間，進行直轄市和即將改制為直轄市的鄉鎮市區長的深度訪談，由於訪談時間適逢直轄市市長改選期間，邀訪過程相對困難，訪談對象包括臺北市區長1位、臺北縣鄉鎮市現任或卸任首長2位、臺中縣鄉鎮市長1位，以及臺南縣鄉鎮市長1位，共計獲得5份樣本（文本編號為C1～5）。本研究訪談對象一覽表，詳見表3所示。
表3：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鄉
鎮
市
區
長
	C1
	臺北市
	區長
	2010.11.12

	
	C2
	臺北縣
	前市長
	2010.12.03

	
	C3
	臺北縣
	鎮長
	2010.09.03

	
	C4
	臺中縣
	主任秘書
	2010.12.15

	
	C5
	臺南縣
	鎮長
	2010.11.17


這次縣市改制為直轄市後，除了臺北市外，對於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乃至高雄市，衝擊較大的問題之一，是有關原屬於地方自治團體的鄉鎮市，改制為直轄市政府的派出機關。在深度訪談過程中，各類受訪者均對此一議題表達關切，並提出一些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包括：區公所的組織定位、區公所的業務功能調整、一市兩制的可能性、區長職務列等偏低，以及未來行政區整併等問題。茲分別討論分析如下：
一、區公所的組織定位

依據地制法第3條之規定，直轄市劃分為區；又依據地制法第58條之規定，區公所置區長一人，由市長依法任用，承市長之命綜理區政，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由地制法規定之內涵來看，區公所係屬直轄市政府之派出機關，但新改制之區公所仍會有所疑慮，擔心成為市政府一級單位所管轄的附屬機關。例如受訪者C3所說的：
「譬如過去我們擔心區政府雖然表面上叫「市的派出機關」，但仍懷疑到底是「派出機關」還是「附屬機關」，結果朱市長25號禮拜六上任，27號就召開會議，明確宣布「區」是派出單位，故區長跟所有市政府的局、處長是同仁，是平行的，沒有上下長官部屬的關係，這點一直強調，我們會認為是很被重視的。」（C3）
二、區公所的業務功能調整

原鄉鎮市改制為區公所之後，依據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之相關規定，區公所的組織編制及業務功能將隨之調整，區公所並沒有自治財源，也沒有人事權和建設權，其中，受訪者中大多指出，清潔隊歸屬市政府的環保局，對於人事和業務執行衝擊最明顯，其他方面則包括區內道路、排水溝及路燈等之維修建設業務。相對於都會區，非都會區的區政改變很大，民眾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正如受訪者C4的意見：
「縣市合併之後鄉公所改制為區公所，區公所本身沒有人事權、財政權、沒有建設權，當然對民眾來講會認為說，以前我的需求直接跟鄉長反應，以後整個區公所的功能沒有辦法那麼突顯，以前說的不能夠馬上做，現在要由區公所報市政府，還是透過民意代表去說去爭取才有，尤其對於我們這種鄉村型的鄉鎮來講，可能民眾要有一個過渡時間的適應。」（C4）
「當然要考慮到市政府在過渡時間如何授權到區公所的部分，好比路燈須要設置的、修理的，要授權到區公所，道路、排水溝、路燈這些，甚至一般的垃圾清運，清潔隊的部分歸屬到環保局，站在環保局的立場或許說以前地方需要反應的，你趕快去做，這可以馬上處理；以前還可以直接處理流浪狗的問題，現在環保局會說：這不是我的業務啊，工作責任就會有問題，如果每個單位站在自己本位主義，本來我以前首長、鄉長我可以直接指派，可以直接去各個地方處理，但以後不是啊。」（C4）

再者，隨著業務功能的調整，區公所如果想要維持原來的服務水準，必須取得市政府的授權或委託辦理，而這方面需要市長的認知與支持，同時也能夠取得市府一級單位局處的認同和授權。這方面鄉鎮市區級的受訪者大多有同樣的看法。
三、一市兩制的可能性

這裡所謂的「一市兩制」，是指直轄市內有市政府派出機關的區公所，也有具有自治權的鄉鎮公所，這項議題的出現，主要是因為目前縣市改制為直轄市的地方，有部分行政區內是屬於地廣人稀的非都會區，部分學者專家和實務界人士擔心這些非都會區的區公所，無法滿足當地居民的服務需求。從各場次焦點團體訪談和深度訪談各類受訪者的意見來看，目前並無共識，有人支持，有人認為不可行，有人認為問題還是在如何強化區公所的服務遞送能力。這些意見分別臚列如下：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說，將來在一市兩制，所謂的都會型是運用現在官派的派出機關，那非都會型我是覺得還是運用自治的方式會比較好。可是在自治的情況之下，我是覺得可能在鄉鎮代表會的部分其實是可以免除的，好比信義區20幾萬人口，大安區30幾萬人口，也沒有區代表會啊，我們還是受市議會直接的監督。」（C1）
「如果採一市兩制的話，這樣很難區隔，我覺得怎麼樣來規劃、管理比較重要， 既然是直轄市升格了，那麼就讓它維持在區公所體制，除非就是說回復到原來的自治團體，但是目前我覺得說是還是朝強化區公所的管理和服務功能為宜。」（C2）
四、區長職務列等

依現行規定，直轄市內區人口數20萬以內，區長可由薦任9職等之文官任之，區人口數在20萬以上，區長可由薦任9職等至簡任10職等之文官任之。基於區公所執行業務，區長需要進行區內橫向溝通，乃至防救災時之指揮聯繫，部分受訪者主張區長職務列應可適度調高。代表性的意見如下：
「第一個我覺得需要職務列等的提高，甚至先前的想法認為是可以到11~12職等，因為職等提高後在橫向的聯繫，指揮調度上會比較順暢；在職權的部分，也是要加強服務的部分，以現在來說，區公所等於有好幾個婆婆，不是只有民政局，還包括環保局、社會局、消防局…，真的有幾的都是我們的婆婆。所以，就是需要授權。」（C1）
五、行政區整併

這次縣市改制為直轄市，並未同時進行鄉鎮市區整併，但基於未來地方治理的合理需要，區行政區的整併有其必要，目前的問題是何時整併為宜？整併時所要考量的相關因素為何？如以人口數為主要考量，一個區多少人口為宜？以及要考慮到都會區和非都會區的差異。受訪者的相關意見如下：
「以台灣的地理環境來講，當然人口要考量，區域要考量，太過遼闊事實上對於管理也不是，對將來區政府也是一個負擔；以人口集中地區，1、20萬， 2、30萬的區或許沒有什麼，區域範圍不大，但是它人口密集。」（C5）
「區的整併是早晚的事。以後台南縣的區不會超過8至9區。也有可能台南市剩4區。如果說20萬人 為1區，我們這邊大概就有5個區。」（C6）
肆、區長眼裡的區
藉由文獻探討和深度訪談所獲得的資訊，本研究進一步採取問卷調查法，全面普查五個直轄市之的區長。首先，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及深度訪談結果所建立之研究構面，初步設計出本研究調查問卷題目，同時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透過會議方式，進行問卷題目的討論及修正，藉以提高本研究之問卷效度。
調查問卷內容包含三個研究構面：一、對業務功能移轉的看法；二、對區公所人事編制的看法；三、對區公所組織定位和未來行政區域調整的看法，共計三十四題。除開放題外，其餘的問卷量表均採李克特（Likert Scale）5點尺度測量，填答者在問卷題項中勾選「非常同意」給5分、「同意」給4分、「無意見」給3分、「不同意」給2分、「非常不同意」給1分，使調查資料得以從次序資料（ordinal data）轉換為等距資料（interval data）。

本問卷調查係以2010年12月25日新改制直轄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原直轄市臺北市，統計所得之五都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區長作為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本研究調查問卷發放時間為2011年1月24日至2011年2月18日，總計發放145份，回收問卷119份，回收率達82.0％，且均為有效問卷，而有效問卷中分別包括臺北市12份（100.0％）、新北市25份（86.2％）、臺中市24份（82.8％）、臺南市29份（78.4％）、高雄市29份（76.3％）。

本研究所採取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乃將回收之有效樣本以人工方式先行編碼後，使用SPSS for Windows 12.0中文視窗軟體將問卷資料鍵入，並將輸出結果以電腦文書軟體彙整處理，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以及t檢定（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等推論性統計。
一、樣本特性分析

本研究首先就調查問卷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藉以瞭解有效樣本之分佈狀況。而各項目別中的總和數字不盡相同，乃因受訪者漏答情形不同所致。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樣本特性包括所屬直轄市、現職、相關職務經歷（曾經具備公務人員身分、曾經擔任民意代表）、教育程度、年齡、性別等七項，茲分別陳述如下。

（一）所屬直轄市

本問卷調查有效樣本中，受訪者以所屬直轄市為「臺南市」和「高雄市」的人數最多，分別有29人，所占比例各為24.4％；而其他三個直轄市－「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的人數則分別為12人、25人、24人，各占10.1％、21.0％、20.2％。
（二）現職

本問卷調查有效樣本中，受訪者以現職為「新派任區長（原鄉鎮市改制之區）」的人數為最多，所占比例達37.0％；其次為「原任區長（原直轄市、原臺中市、原臺南市）」和「原鄉（鎮、市）長轉任區長」，人數分別為36人和33人，所占比例各為30.3％和27.2％；而「新任區長（原直轄市、原臺中市、原臺南市）」和「新當選直轄市市議員」的人數個別僅有2人和1人，如下表4所示。

表4：基本資料－現職

	題目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現職
	原鄉（鎮、市）長轉任區長
	33
	27.7
	27.7

	
	新派任區長（原鄉鎮市改制之區）
	44
	37.0
	64.7

	
	原任區長（原直轄市、原臺中市、原臺南市）
	36
	30.3
	95.0

	
	新任區長（原直轄市、原臺中市、原臺南市）
	2
	1.7
	96.6

	
	新當選直轄市市議員
	1
	0.8
	97.5

	
	其他
	3
	2.5
	100.0

	
	總和
	119
	100.0
	


（三）相關職務經歷

本問卷調查有效樣本中，受訪者「曾經具備公務人員身分」的人數有96人，所占比例高達81.4％，而「未曾具備公務人員身分」的人數則僅22人，占比例18.6％。又受訪者「曾經擔任鄉鎮市民代表」或「曾經擔任縣議員」的人數分別有7人，所占比例均為5.9％，而兩者均曾任職的受訪者則有5人（占4.3％），其他99人（占83.9％）則未曾擔任過民意代表，如下表5所示。

表5：基本資料－相關職務經歷

	題目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相關職務經歷
	曾經具備公務人員身分
	96
	81.4
	81.4


	
	未曾具備公務人員身分
	22
	18.6
	100.0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曾經擔任鄉鎮市民代表
	7
	5.9
	5.9

	
	曾經擔任縣議員
	7
	5.9
	11.8

	
	兩者均曾任職
	5
	4.3
	16.1

	
	未曾擔任民意代表
	99
	83.9
	100.0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五）教育程度

本問卷調查有效樣本中，受訪者以教育程度為「大學（含專科）」的人數最多，共有59人，所占比例達50.4％；其次為「研究所」，人數為47人，所占比例為40.2％；而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及以下學校」的受訪者僅11人，所占比例為9.4％。

（五）年齡

本問卷調查有效樣本中，受訪者以「50-59歲」的年齡層人數最多，共有77人，所占比例達64.7％；其他兩個年齡層－「40-49歲」和「60歲以上」的人數分別為26人和16人，所占比例各為21.8％和13.4％。

（六）性別

本問卷調查之有效樣本中，女性受訪者人數為16人，占整體比例僅14％，而男性受訪者人數則為98人，占86.0％。

二、對業務功能調整的看法

本研究藉由對業務功能調整的看法等11項題目之設計，測量填答者對現行業務功能調整情形的認知程度。從次數分配的情形探討（因受訪者漏答情形不同，次數總和也不同），及以t檢定分析性別、相關職務經歷等項目對業務功能調整看法的差異情形。再以年齡、教育程度、所屬直轄市、現職、相關職務經歷等項目，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的檢定，若達顯著水準，再以事後檢驗之最小顯著差異法（LSD）進一步檢定組間差異達顯著者，並比較分析之。
（一）次數分配表

在前10項問題中（不包含第11題的開放題），第1至6題為原鄉（鎮、市）業務功能調整之議題，受訪者對於是否應將此六項業務功能由市政府授權區公所管理，其平均數均高於3分（如下表6所示），但其程度上則有所差別。其中以區清潔隊長的指揮管理權（平均數為3.93）和圖書館業務管理權（平均數為3.40）兩項的授權，受訪者傾向較為重視，其次則為公用事業（平均數為3.11）和公共造產事業（平均數為3.08）的管理權，至於有關托兒所管理權的授權與否則呈現較為分歧的意見，同意者和不同意者各占約43％。而受訪者傾向認為廢棄物清除及處理業務移轉至市政府是合理的（平均數為3.44）。

第7、8、9題則與區長之權限有關，受訪者對於區長的區級災害防救指揮監督權、召開區政會議次數、協調整合區內其他市政府派出機關單位之能力，其平均數均高於3分（如下表6所示），顯示受訪者傾向認為每月舉行一次區政會議是足夠的，且區長可透過區政會議，協調整合區內其他市政府派出機關單位，而在區級災害防救時也有足夠的指揮監督權。若就目前整體區公所的課室業務功能之發揮情形一題觀察，則受訪者亦傾向認為是能夠滿足區內民眾需求的（平均數為3.12）。

表6：次數分配表－對業務功能調整的看法

	題目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平均數

	01. 我認為原鄉（鎮、市）的圖書館應由市政府授權區公所管理。
	非常不同意
	7
	5.9
	3.40

	
	不同意
	34
	28.6
	

	
	無意見
	6
	5.0
	

	
	同意
	48
	40.3
	

	
	非常同意
	24
	20.2
	

	
	總和
	119
	100.0
	

	02. 我認為原鄉（鎮、市）的托兒所應由市政府授權區公所管理。
	非常不同意
	7
	5.9
	3.04

	
	不同意
	45
	38.1
	

	
	無意見
	16
	13.6
	

	
	同意
	36
	30.5
	

	
	非常同意
	14
	11.9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03. 我認為原鄉（鎮、市）的公共造產事業應由市政府授權區公所管理。
	非常不同意
	9
	7.6
	3.08

	
	不同意
	37
	31.1
	

	
	無意見
	21
	17.6
	

	
	同意
	39
	32.8
	

	
	非常同意
	13
	10.9
	

	
	總和
	119
	100.0
	

	04. 我認為原鄉（鎮、市）的公用事業應由市政府授權區公所管理。
	非常不同意
	8
	6.7
	3.11

	
	不同意
	35
	29.4
	

	
	無意見
	25
	21.0
	

	
	同意
	38
	31.9
	

	
	非常同意
	13
	10.9
	

	
	總和
	119
	100.0
	

	05. 我認為原鄉（鎮、市）廢棄物清除及處理之業務移轉至市政府是合理的。
	非常不同意
	9
	7.6
	3.44

	
	不同意
	21
	17.6
	

	
	無意見
	20
	16.8
	

	
	同意
	47
	39.5
	

	
	非常同意
	22
	18.5
	

	
	總和
	119
	100.0
	

	06. 我認為區清潔隊隊長應由市政府授權區公所指揮管理。
	非常不同意
	5
	4.2
	3.93

	
	不同意
	13
	10.9
	

	
	無意見
	11
	9.2
	

	
	同意
	46
	38.7
	

	
	非常同意
	44
	37.0
	

	
	總和
	119
	100.0
	

	07. 我認為區公所在執行區級災害防救時，區長具有足夠的指揮監督權。
	非常不同意
	4
	3.4
	3.94

	
	不同意
	15
	12.6
	

	
	無意見
	4
	3.4
	

	
	同意
	57
	47.9
	

	
	非常同意
	39
	32.8
	

	
	總和
	119
	100.0
	

	08. 我認為區公所區政會議（由區長召集並為主席），每月舉行一次是足夠的。
	非常不同意
	0
	0.0
	4.08

	
	不同意
	3
	2.5
	

	
	無意見
	11
	9.2
	

	
	同意
	79
	66.4
	

	
	非常同意
	26
	21.8
	

	
	總和
	119
	100.0
	

	09. 我認為區長可透過區政會議，協調整合區內其他市政府派出機關單位（如警察分局、衛生所、消防隊、清潔隊等）。
	非常不同意
	4
	3.4
	3.83

	
	不同意
	9
	7.6
	

	
	無意見
	10
	8.4
	

	
	同意
	76
	63.9
	

	
	非常同意
	20
	16.8
	

	
	總和
	119
	100.0
	

	10. 我認為區公所目前的課室業務功能能夠滿足區內民眾需求。
	非常不同意
	4
	3.4
	3.12

	
	不同意
	44
	37.3
	

	
	無意見
	9
	7.6
	

	
	同意
	56
	47.5
	

	
	非常同意
	5
	4.2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二）t檢定

本研究針對受訪者性別、相關職務經歷等兩個變數進行t檢定，分析各變數對業務功能移轉的看法有無差異。結果顯示此研究構面中有關托兒所業務授權一題，「未曾具備公務人員身分」或「曾經擔任鄉鎮市民代表」的受訪者傾向認為原鄉（鎮、市）的托兒所應由市政府授權區公所管理（平均數分別為3.59、3.73），但「曾具備公務人員身分」或「未曾擔任鄉鎮市民代表」的受訪者則傾向較不同意此一說法（平均數分別為2.92、2.96）。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1、所屬直轄市

在對業務功能調整的看法中，第1、5題兩項題目均與「所屬直轄市」變項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對於圖書館業務是否應授權區公所管理一題中，「新北市」和「臺南市」受訪者其平均數（為3.72）均明顯高於其他直轄市的受訪者，尤其是「高雄市」和「臺北市」受訪者的平均數趨近3分或低於3分，顯示前兩個直轄市之受訪者傾向認為應授權區公所管理圖書館業務，但後兩者則傾向表示無意見或不同意此一說法。
此外，有關廢棄物清除及處理業務移轉給市政府是否合理一題中，「臺南市」和「高雄市」受訪者的平均數（分別為3.59、3.90）均明顯高於「臺北市」和「新北市」的受訪者，顯示前兩個直轄市之受訪者傾向認為廢棄物清除及處理業務移轉給市政府是合理，但後兩者則傾向表示無意見或不同意此一說法。

2、現職

在對業務功能調整的看法中，第1、4、6、7題兩項題目均與「現職」變項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對於圖書館業務、公用事業是否應授權區公所管理兩題中，現職為「原鄉（鎮、市）長轉任區長」和「新派任區長（原鄉鎮市改制之區）」受訪者的平均數均高於3分，明顯高於「原任區長（原直轄市、原臺中市、原臺南市）」的受訪者之平均數，顯示前兩者之受訪者傾向認為應授權區公所管理圖書館業務和公用事業，但後者則傾向不同意此一說法。
而有關區清潔隊隊長的指揮權一題中，現職為「原鄉（鎮、市）長轉任區長」和「新派任區長（原鄉鎮市改制之區）」受訪者的平均數則明顯高於「原任區長（原直轄市、原臺中市、原臺南市）」的受訪者之平均數，顯示前兩者之受訪者認為應由市政府授權區公所指揮管理區清潔隊隊長的同意強度高於後者。

3、教育程度

在對業務功能調整的看法中，第9題與「教育程度」變項具有顯著性差異。對於區長可否透過區政會議，協調整合區內其他市政府派出機關單位一題中，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及以下學校」、「大學（含專科）」受訪者的平均數均高於4分，明顯高於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受訪者之平均數，顯示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及以下學校」的受訪者較另外兩類教育程度的受訪者，更傾向認為區長可透過區政會議，協調整合區內其他市政府派出機關單位。

二、對區公所人事編制的看法

本研究藉由對區公所人事編制的看法等12項題目之設計，測量填答者對現行及未來區公所人事編制情形的認知程度。統計分析步驟如前所述。
（一）次數分配表

第12至17題為詢問區公所區長職務列等、副區長編制兩者與人口數之關係（如下表7所示），其中受訪者傾向認為人口達一定數額之區，得置副區長一人是合理的（平均數為4.15），至於人口數額多少為合理，根據第13題的填答情形（如下表8所示），受訪者回答以「10萬人」和「20萬人」的人數為最多，分別有35人和34人，各占36.1％和35.0％，其次為回答「15萬人」的人數則有14人，占15.5％。然而，受訪者對於人口達二十萬人之區及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下之區，現行所規定的區長職務列等則傾向認為是不合理的（平均數均低於3分，分別為2.75、2.29）。
至於區長職務列等多少為合理，根據第15、16題的填答情形（如下表7所示），受訪者回答人口達二十萬人之區的區長職務列等以「11職等」為最多，共計38人，占45.0％，其次為「10職等」的人數有20人，占20.4％，而回答「10至11職等」的人數也有15人，占15.3％；而受訪者回答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下之區的區長職務列等以「10職等」為最多，共計59人，佔58.4％，其次為「9職等」的人數有14人，占13.9％，而回答「11職等」的人數也有13人，占12.9％。

受訪者對於目前區長職務列等的不合理情形，同樣反應在第18、19、20題有關目前職務列等能否滿足區長的領導協調之需求的問題上（如下表7所示），從平均數觀察可知，受訪者傾向認為目前區長職務列等，不僅無法滿足區公所課室業務執行之指揮領導（平均數為2.98），亦無助於協調整合區內其他市政府派出機關單位（平均數為2.51）、以及在執行區級災害防救時發揮指揮監督權（平均數為2.53）。

最後有關區公所人員的考績和任免權的授權兩題中，平均數均高於4分（如下表7所示），分別為4.41、4.29，顯示受訪者傾向認為區公所人員的任免和考績權限，應由市政府授權區長評核和決定。
表7：次數分配表－對區公所人事編制的看法

	題目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平均數

	12. 我認為人口達一定數額之區，得置副區長一人是合理的。
	非常不同意
	0
	0.0
	4.15

	
	不同意
	5
	4.2
	

	
	無意見
	10
	8.4
	

	
	同意
	66
	55.5
	

	
	非常同意
	38
	31.9
	

	
	總和
	119
	100.0
	

	14. 我認為人口達二十萬人之區，區長職務列等為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是合理的。
	非常不同意
	18
	15.3
	2.75

	
	不同意
	47
	39.8
	

	
	無意見
	13
	11.0
	

	
	同意
	26
	22.0
	

	
	非常同意
	14
	11.9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16. 我認為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下之區，區長職務列等為薦任第九職等是合理的。
	非常不同意
	27
	22.7
	2.29

	
	不同意
	55
	46.2
	

	
	無意見
	17
	14.3
	

	
	同意
	15
	12.6
	

	
	非常同意
	5
	4.2
	

	
	總和
	119
	100.0
	

	18. 我認為目前區長職務列等，能夠滿足區公所課室業務執行之指揮領導。
	非常不同意
	7
	5.9
	2.98

	
	不同意
	46
	39.0
	

	
	無意見
	10
	8.5
	

	
	同意
	52
	44.1
	

	
	非常同意
	3
	2.5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19. 我認為目前區長職務列等，能夠協調整合區內其他市政府派出機關單位。
	非常不同意
	15
	12.7
	2.51

	
	不同意
	59
	50.0
	

	
	無意見
	14
	11.9
	

	
	同意
	29
	24.6
	

	
	非常同意
	1
	0.8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20. 我認為目前區長職務列等，在執行區級災害防救時，能夠發揮指揮監督權。
	非常不同意
	13
	11.0
	2.53

	
	不同意
	60
	50.8
	

	
	無意見
	17
	14.4
	

	
	同意
	26
	22.0
	

	
	非常同意
	2
	1.7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21. 我認為區公所人員的考績，應由市政府授權區長評核。
	非常不同意
	1
	0.8
	4.41

	
	不同意
	0
	0.0
	

	
	無意見
	0
	0.0
	

	
	同意
	66
	55.9
	

	
	非常同意
	51
	43.2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22. 我認為區公所人員的任免，應由市政府授權區長決定。
	非常不同意
	0
	0.0
	4.29

	
	不同意
	5
	4.2
	

	
	無意見
	6
	5.1
	

	
	同意
	57
	48.3
	

	
	非常同意
	50
	42.4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表8：次數分配表2－對區公所人事編制的看法

	題目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13. 我認為人口數額達_____萬人之區，置副區長一人是合理的。
	5萬
	4
	4.1

	
	8萬
	1
	1.0

	
	10萬
	35
	36.1

	
	15萬
	15
	15.5

	
	20萬
	34
	35.0

	
	25萬
	5
	5.2

	
	30萬
	3
	3.1

	
	總和
	97
	100.0

	
	遺漏值
	22
	

	15. 我認為人口達二十萬人之區，區長職務列等為______職等是合理的。
	9
	2
	2.0

	
	9-10
	2
	2.0

	
	10
	20
	20.4

	
	9-11
	1
	1.0

	
	10-11
	15
	15.3

	
	11
	44
	45.0

	
	11-12
	3
	3.1

	
	12
	10
	10.2

	
	13
	1
	1.0

	
	總和
	98
	100.0

	
	遺漏值
	21
	

	17. 我認為人口達二十萬人以下之區，區長職務列等為______職等是合理的。
	9
	14
	13.9

	
	9-10
	10
	10.0

	
	10
	59
	58.4

	
	10-11
	3
	3.0

	
	10-12
	1
	0.9

	
	11
	13
	12.9

	
	12
	1
	0.9

	
	總和
	101
	100.0

	
	遺漏值
	18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1、現職

在對區公所人事編制的看法中，第16題與「現職」變項具有顯著性差異。對於人口未達二十萬人之區，區長職務列等為薦任第九職等是否合理一題中，現職為「新派任區長（原鄉鎮市改制之區）」受訪者的平均數高於「原任區長（原直轄市、原臺中市、原臺南市）」的受訪者之平均數，顯示後者之受訪者傾向認為此區長職務列等是不合理的程度高於前者。

2、教育程度

在對區公所人事編制的看法中，第19題與「教育程度」變項具有顯著性差異。對於區長職務列等，能否協調整合區內其他市政府派出機關單位一題中，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及以下學校」的受訪者之平均數均超過3分，明顯高於教育程度為「研究所」的受訪者（平均數低於3分，為2.21），顯示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及以下學校」的受訪者傾向認為目前所規定區長職務列等，足以協調整合區內其他市政府派出機關單位，但教育程度為「研究所」的受訪者傾向不同意。

三、對區公所組織定位和未來行政區劃的看法

本研究藉由對區公所組織定位和未來行政區劃的看法與意見等11項題目之設計，測量填答者對現行及未來區公所組織定位的認知程度。統計分析步驟如前所述。
（一）次數分配表

在前10項問題中，不包含第34題的開放題，第25至29題均與區的行政區劃依據為何有關，從平均數的觀察可知（如下表9所示），在所列五項區劃依據中，受訪者對於應考量「都會及非都會的地域差異」的同意程度最高，平均數為4.42，其次依序為「區公所之服務功能傳遞」（4.23）、「原住民族區域的特殊性」（3.92）、「面積幅員」（3.53）、「人口規模」（3.41）。其中有關區的適當人口規模一題，受訪者以回答「15萬人」的人數最多，有50人，占50.1％，其次回答「20萬人」的人數則有33人，占29.7％，如下表10所示。

    而第30、31、32題則與區公所體制有關，受訪者對於直轄市區公所體制採取一市二制或可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的兩種作法，均傾向不同意，其平均數均低於3分，分別為2.67和2.60；不過，若採授權直轄市自行訂定區公所體制的方式，則受訪者會傾向同意之，平均數為3.42，如下表9所示。
此外，有關區的行政區域重劃最適當時機，受訪者以回答「本次改制後2至4年內」的人數為最多，有62人，占52.5％；其次為「本次改制後4年」的人數有43人，占36.4％，如下表10所示。。

表9：次數分配表－對區公所組織定位和行政區劃的看法

	題目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平均數

	25. 我認為區的行政區劃，應以人口規模為劃分依據。
	非常不同意
	5
	4.2
	3.41

	
	不同意
	28
	23.7
	

	
	無意見
	10
	8.5
	

	
	同意
	64
	54.2
	

	
	非常同意
	11
	9.3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26. 我認為區的行政區劃，應以面積幅員為劃分依據。
	非常不同意
	1
	0.8
	3.53

	
	不同意
	24
	20.3
	

	
	無意見
	20
	16.9
	

	
	同意
	58
	49.2
	

	
	非常同意
	15
	12.7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27. 我認為區的行政區劃，應考量區公所之服務功能傳遞。
	非常不同意
	0
	0.0
	4.23

	
	不同意
	1
	0.8
	

	
	無意見
	4
	3.4
	

	
	同意
	80
	67.8
	

	
	非常同意
	33
	28.0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28. 我認為區的行政區劃，應考量原住民族區域的特殊性。
	非常不同意
	4
	3.4
	3.92

	
	不同意
	2
	1.7
	

	
	無意見
	17
	14.4
	

	
	同意
	71
	60.2
	

	
	非常同意
	24
	20.3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29. 我認為區的行政區劃，應考量都會及非都會的地域差異。
	非常不同意
	0
	0.0
	4.42

	
	不同意
	0
	0.0
	

	
	無意見
	1
	0.8
	

	
	同意
	67
	56.3
	

	
	非常同意
	51
	42.9
	

	
	總和
	119
	100.0
	

	30. 我認為直轄市區公所體制，可採取一市二制（部分為派出之區級機關、部分為基層自治團體）。
	非常不同意
	21
	18.1
	2.67

	
	不同意
	37
	31.9
	

	
	無意見
	28
	24.1
	

	
	同意
	19
	16.4
	

	
	非常同意
	11
	9.5
	

	
	總和
	116
	100.0
	

	
	遺漏值
	3
	
	

	31. 我認為直轄市可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
	非常不同意
	23
	19.5
	2.60

	
	不同意
	39
	33.1
	

	
	無意見
	24
	20.3
	

	
	同意
	26
	22.0
	

	
	非常同意
	6
	5.1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32. 我認為直轄市的區公所體制，應可授權直轄市自行訂定。
	非常不同意
	7
	6.0
	3.42

	
	不同意
	27
	23.3
	

	
	無意見
	8
	6.9
	

	
	同意
	58
	50.0
	

	
	非常同意
	16
	13.8
	

	
	總和
	116
	100.0
	

	
	遺漏值
	3
	
	


表10：次數分配表2－對區行政區劃的看法

	題目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24. 我認為區的適當人口規模是：
	5萬
	1
	0.9

	
	10萬
	10
	9.0

	
	5-10萬
	1
	0.9

	
	10-20萬
	2
	1.8

	
	15萬
	50
	45.1

	
	20萬
	33
	29.7

	
	25萬
	2
	1.8

	
	30萬
	2
	1.8

	
	35萬
	1
	0.9

	
	其他（視情形）
	9
	8.1

	
	總和
	111
	100.0

	
	遺漏值
	8
	

	33. 我認為區的行政區域重劃最適當時機為：
	本次改制後2-4年內
	62
	52.5

	
	本次改制後4年
	43
	36.4

	
	本次改制後8年
	9
	7.6

	
	其他
	4
	3.4

	
	總和
	118
	100.0

	
	遺漏值
	1
	


（二）t檢定

本研究針對受訪者性別、相關職務經歷等兩個變數進行t檢定，分析各變數對區公所組織定位的看法有無差異。結果顯示此研究構面中有關直轄市區公所體制是否採取一市二制的題目，「曾具備公務人員身分」的受訪者傾向認為區公所不應採取一市兩制（平均數為2.52），但無此職務經歷的受訪者則傾向同意此一說法（平均數為3.27）。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1、所屬直轄市

在對於區公所組織定位的看法中，第25、29、30、31題三項題目均與「所屬直轄市」變項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有關區的行政區劃應否考量都會及非都會的地域差異，「新北市」的受訪者其平均數（4.72）明顯高於其他直轄市的受訪者，顯示「新北市」的受訪者更加傾向認為應考量都會及非都會的地域差異。而有關是否應以人口規模為劃分依據，「臺北市」的受訪者其平均數（4.25）明顯高於其他直轄市的受訪者，顯示「臺北市」的受訪者更加傾向認為應應以人口規模為行政區劃分依據。
而在有關直轄市區公所體制是否採取一市二制或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兩題中，「臺中市」受訪者的平均數均高於3分，明顯高於其他四個直轄市（平均數均低於3分）的受訪者，顯示「臺中市」受訪者相對於其他直轄市受訪者，傾向認為區公所體制可採取一市二制或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

2、現職

在對區公所組織定位的看法中，第25、29、30和31題與「現職」變項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有關區的行政區劃應否考量都會及非都會的地域差異，現職為「原鄉（鎮、市）長轉任區長」和「新派任區長（原鄉鎮市改制之區）」的平均數（分別為4.48和4.59）明顯高於「原任區長（原直轄市、原臺中市、原臺南市）」的受訪者，顯示前兩者的受訪者更加傾向認為應考量都會及非都會的地域差異。
而有關是否應以人口規模為劃分依據，「原任區長（原直轄市、原臺中市、原臺南市）」的受訪者其平均數（4.81）明顯高於另兩類現職的受訪者，顯示前者的受訪者更加傾向認為應以人口規模為行政區劃分依據。
對於直轄市區公所體制是否採取一市二制或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兩題中，現職為「原鄉（鎮、市）長轉任區長」受訪者的平均數高於3分，明顯高於現職為「新派任區長（原鄉鎮市改制之區）」和「原任區長（原直轄市、原臺中市、原臺南市）」受訪者之平均數（平均數均低於3分），顯示前者之受訪者傾向認為區公所體制可採取一市二制或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的方式，而後兩類現職者則不同意。

3、相關職務經歷

在對區公所組織定位的看法中，第30和31題與「曾經擔任民意代表」變項具有顯著性差異（如下表11所示）。在直轄市區公所體制是否採取一市二制或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兩題中，「曾擔任鄉鎮市民代表」的受訪者的平均數（3.71）高於「未曾擔任民意代表」的受訪者之平均數（2.54、2.48），顯示「曾擔任鄉鎮市民代表」的受訪者傾向認為區公所體制可採取一市二制或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的方式。

表11：是否曾經擔任民意代表對區公所組織定位看法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題目
	選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LSD

	30. 我認為直轄市區公所體制，可採取一市二制（部分為派出之區級機關、部分為基層自治團體）。
	1.未曾擔任民意代表
	2.54
	1.160
	3.221
	.025*
	2＞1

	
	2.曾擔任鄉鎮市民代表
	3.71
	1.254
	
	
	

	
	3.曾擔任縣議員
	3.43
	1.272
	
	
	

	
	4.兩者均曾擔任
	2.40
	1.517
	
	
	

	31. 我認為直轄市可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
	1.未曾擔任民意代表
	2.48
	1.114
	3.148
	.028*
	2＞1

	
	2.曾擔任鄉鎮市民代表
	3.71
	1.254
	
	
	

	
	3.曾擔任縣議員
	3.14
	1.215
	
	
	

	
	4. 兩者均曾擔任
	2.40
	1.517
	
	
	


綜合前述，受訪者對於是否應將原鄉（鎮、市）業務功能由市政府授權區公所管理的議題中，受訪者傾向較為重視區清潔隊長的指揮管理權和圖書館業務此兩項的授權，其次則為公用事業和公共造產事業的管理權，最後則為托兒所業務。另外，受訪者傾向認為每月舉行一次區政會議是足夠的，且區長可透過區政會議，協調整合區內其他市政府派出機關單位，而在區級災害防救時也有足夠的指揮監督權。受訪者亦傾向認為目前整體區公所的課室業務功能，能夠滿足區內民眾需求。
其次，受訪者傾向認為人口達一定數額之區，得置副區長一人是合理的，至於人口數額多少為合理，受訪者回答以「10萬人」的人數為最多，其次分別為「20萬人」和「15萬人」。至於區長職務列等多少為合理，受訪者回答人口達二十萬人之區的區長職務列等以「11職等」為最多，其次分別為「10職等」和「10至11職等」；而受訪者回答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下之區的區長職務列等以「10職等」為最多，其次分別為「9職等」和「11職等」。整體受訪者雖然傾向目前的區長職務列等，能滿足區公所課室業務執行之指揮領導，但「新北市」、「臺中市」和「高雄市」此三個直轄市之受訪者卻認為無法滿足。受訪者也傾向認為此職等無助於協調整合區內其他市政府派出機關單位、以及在執行區級災害防救時發揮指揮監督權，特別是教育程度為「大學（含專科）」和「研究所」的受訪者。
最後，有關行政區劃議題上，受訪者對於應考量「都會及非都會的地域差異」的同意程度最高，特別是「新北市」的受訪者，其次則依序為「區公所之服務功能傳遞」、「原住民族區域的特殊性」、「面積幅員」、「人口規模」。而區的適當人口規模大小，受訪者以回答「15萬人」的人數最多，其次則為「20萬人」。再者，受訪者對於直轄市區公所體制採取一市二制或可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的兩種作法，均傾向不同意；但是，「臺中市」或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及以下學校」或「未曾具備公務人員身分」或「曾經擔任鄉鎮市民代表」或現職為「原鄉（鎮、市）長轉任區長」的受訪者則傾向認為，區公所應採取一市兩制或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而若採授權直轄市自行訂定區公所體制的方式，則受訪者會傾向同意之。
伍、結論：動態變化中的區
對於直轄市區級政府，無論是深度訪談或是問卷調查結果，均顯示鄉鎮市改制為區級政府，仍需要一段時間的調適和調整，各直轄市政府應該注意改制後的業務執行情況，適時檢討和進一步調整，其中尤其要注意到城鄉差異甚大的區，以及直轄市對區級政府的必要授權。其中，對於「一市兩制」的可能性，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的結果就比較分歧，深度訪談部分，有人支持，有人認為不可行，有人認為問題還是在如何強化區公所的服務遞送能力，結果較無共識；相對的，在問卷調查部分，對此一問題，大部分受訪者均傾向不同意。形成此一分歧，可能原因是調查時間點的差異，深度訪談是在正式改制前進行，而問卷調查則是正式改制後所進行；再者，受訪對象的差異也會有影響，因為問卷調查對象的資歷背景明顯影響其態度，例如，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及以下、未曾具備公務人員身分、曾經擔任鄉鎮市民代表、現職為「原鄉（鎮、市）長轉任區長者，其態度即傾向區公所應採取一市兩制或保留非都會區之鄉鎮為地方自治團體。
前臺北縣長周錫瑋在卸任前曾指出：「五都改制，至少亂一年」，甚至也有人預言會亂一屆（約三、四年），這些看法雖然並非無的放矢，但也有可能不會如預期般亂無章法，畢竟五個直轄市的民選市長，均有民意的壓力和尋求政治更上層樓的動機，且縣市整併改制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政治與行政過程，以區級機關為例，「一市兩制」或「區自治」的議題能否進入政治議程，恐怕得觀察未來三年直轄市區公所的公共服務品質，是否能夠維持原來鄉鎮市公所體制時，或比原先更為提高，倘若市民的感受是正面的，則前述議題的衝擊力勢將減少，反之，地方制度法增訂可以由各直轄市以自治條例自行決定是否實施「一市兩制」之相關規定，有可能成為我國地方自治制度再次修改的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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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ocal Self-Governing Bodies to Municipalities Administered Field Agencies:Reconsidering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District Offices

Abstract

In April 2009, the Judicial Yuan passed the revis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ct” Article 7 and it became the source of law to the merging and reorganization of counties and cities. Later in June, there were seven cases proposed to the Executive Yuan for further review. On June 29th, all seven cases are thoroughly reviewed by Executive Yuan. On July 2nd, the 3250th Executive Yuan meeting approved of Taipei County’s reorganization as a direct-controlled municipality, the merging of Taichung County and Taichung City, Tainan County and Tainan City, and Kaohsiung County and Kaohsiung City. The merging of the four municipalities mentioned above were completed on December 25th, 2010. Since then, the history of Taiwan’s self-governments has entered the “five cities” era. The reform/reorganization brought forth issues involving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in business-related functions, such as renaming the former “townships” to “districts”, a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the townships have become the field agencies of the municipalities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and merging.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districts, administered by municipalities, at the initial implementation stage of the “five cities” through analytical research method of literature, in-depth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1) Regarding the adjustment of districts’ functions, district supervisor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municipalities would grant the command and management authorization of the cleaning unit to the district. (2) The majority of district supervisors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business functions of the districts’ sections can still meet the demands of local people. (3) The majority of district supervisors think that the current rank of district supervisors are low, the ranking should have a moderate raise in the future. (4) The majority of district supervisors believ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 the future would need to consider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 of the metropolis and non-metropolitan areas. (5) The majority of district supervisors are inclined to disagree when considering the two approaches for the districts’ institution: whether to adopt a “one-municipality-two-systems” policy or retain the non-metropolitan areas’ townships as local self-governing bodies.

Keyword: District office, Township/City office, 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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